附件1

抚顺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申请认定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基地名称
	

	基地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对外公开电话
	

	基地批准建设时间
	年   月   日
	基地资产性质
	国有/集体/私有/混合

	基地占地面积
	平方米
	孵化场所面积
	           平方米

	主要服务对象
	
	主要孵化行业
	

	基地资产总值
	万元
	是否人社部门所属
	

	基地资产权属
	（具体单位）
	基地机构性质
	事业/企业/非企业法人

	基地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	
	

	基地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基地运营方式
	自营/委托/合作
	基地运营机构
	（具体单位）

	运营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基地工作人员数量
	
	可容纳孵化对象户数（个）
	

	现有孵化对象户数（个）
	
	累计入住孵化对象数
	

	入驻企业带动就业人数
	
	累计就业人员总数
	

	 孵化场所利用率（%）
	
	当期入孵实体孵化成功率（%）
	

	基地情况简介
	（主要说明基地所具备的孵化功能、硬软条件情况，请另纸附上）

	提供的服务
	□事务代理   □人才服务   □融资服务   □创业辅导   □技术支持
□市场开拓
 □信息查询   □管理咨询   □其他服务

	申报单位承诺
	承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。对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，同意承担撤销基地称号后果和有关责任。
申报单位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 （签字） ：
年  月  日

	初审意见
	（盖章） 
年  月  日

	复审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 3 份，初审单位、复审单位和申报企业各 1 份。
附件2

抚顺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运营补助申报审批表
	孵化基地(全称)
	

	孵化基地地址
	

	孵化基地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注册并实地经营的孵化企业数量
	户

	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职工数量
	人

	上一年度基本运营费
	万元
	上一年度公共服务费
	万元

	申请补贴金额
	万元

	申报单位承诺
	承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。对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，同意承担相应后果和有关责任。
申报单位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 （签字） ：
年  月  日

	基  地  功  能 
	


	基  
地  
运  
行  
情  
况
	

	申
请
理
由
	

	初

审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复

审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 2 份，初审单位、复审单位各 1 份。
填写说明

1、本申报表一式两份，由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各留存一份。

2、填写内容应实事求是，语言精炼，各栏目不得空缺，无内容时填“无”。

3、如申报表有关栏目空间不够时，可另附页。

4、关于申报表中有关信息的含义：

（1）基本运营（水电暖、物业管理费、场地租金等支出）和公共服务（针对本孵化基地入驻企业的创业培训、创业活动、创业项目对接、法律援助、财务代理等费用支出，其中法律援助、财务代理等第三方服务费用申报比例不超过公共服务类总费用的50%）等费用，准确数值以审计公司审计结果为准。

（2）基地功能—指创业孵化基地能够为创业者所提供的各类服务项目，应按实际具有的服务项目据实填报。

（3）基地运行情况—指基地建成投入使用后，开展创业孵化过程中提供各项服务情况、取得的创业工作成果、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情况。

